

- 2 -


 
2012年2月9日
（總第609期）
海關總署公告2012年第7號
海關總署於2012年2月6日發布上述《公告》，就《關於來料加工企業轉型為法人企業進口設備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關稅[2011]66號）（《駐粵辦通訊》曾於2011年12月9日作出報導）的有關執行問題作出公告。主要內容包括：
(a) 申請享受上述稅收優惠政策規定的，外商投資法人企業應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將全部相關不作價設備一次性向企業所在地海關（主管海關）提出減免稅申請；
(b) 對於在2009年7月1日至本公告發布前，來料加工廠已將其在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辦理了加工貿易手冊備案，並且在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報進口的部分不作價設備結轉到同一投資方已設立的法人企業的，應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將尚未結轉的不作價設備，全部轉入同一投資方已設立的法人企業，方可作為投資處理，並免予補繳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以及
(c) 2009年1月1日及以後新備案的不作價設備或者以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備案但在2009年7月1日及以後申報進口的不作價設備出資設立外商投資法人企業，新成立的外商投資法人企業所從事的項目屬於國家鼓勵類產業條目或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項目的，可按現行規定辦理免徵關稅的結轉手續（原進口時已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的，結轉時不再徵收）等。
此外，《公告》還列出了申請減免稅須提供的單證材料以及核銷手續的辦理等內容。《公告》的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1.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1/info354530.htm
海關總署公告2012年第7號
2.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12/t20111207_613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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